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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闽理非诉字[2017]第 025-07号 

 

致：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圣农发展”、“公司”

或“上市公司”）与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证券法律

业务委托协议书》，本所接受圣农发展的委托，指派蔡钟山、蒋浩、陈禄生律师

（以下简称“本所律师”）担任圣农发展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重组”、“本次交易”、“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于 2017 年 5月 22日为本次重组出具了闽理非诉字[2017]

第 025-01 号《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并先后于 2017 年 6 月 9 日、2017

年 8 月 14 日、2017 年 8 月 22 日、2017 年 9 月 8 日为本次重组出具了《补充法

律意见书(之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三)》《补充法

律意见书(之四)》。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本所现就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之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

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用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简称 指 特定含义 

发行人、圣农发展、 指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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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指 特定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 

股份认购方、交易对

方 
指 

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光泽县新圣合食品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嘉兴金台太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福建德润贰

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保税区圣峰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天利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映雪昼

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沈阳中和文化创意产业创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圣农实业 指 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 

新圣合 指 光泽县新圣合食品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金台 指 嘉兴金台太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福建德润 指 福建德润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圣峰 指 宁波保税区圣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天利 指 苏州天利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映雪 指 上海映雪昼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沈阳中和 指 沈阳中和文化创意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交易双方、交易各方 指 
圣农发展和股份认购方圣农实业、新圣合、嘉兴金台、福建

德润、宁波圣峰、苏州天利、上海映雪、沈阳中和 

业绩承诺方 指 圣农实业、新圣合 

圣农食品、标的公司 指 福建圣农食品有限公司 

江西圣农 指 江西圣农食品有限公司，系圣农食品之全资子公司 

香港圣农 指 圣农食品(香港)有限公司，系圣农食品之全资子公司 

圣农华上 指 福建圣农华上食品有限公司，系圣农食品之控股子公司 

华通银行 指 福建华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系圣农食品之参股公司 

KKR Poultry 指 KKR Poultry Investment S.à r.l. 

福州圣农 指 

圣农食品(福州)有限公司，原系圣农食品之全资子公司，该

公司已于 2015年 12月 17日在福建省闽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办理了注销登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本次发行、本

次重组、本次交易 

指 

圣农发展采用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

的圣农食品 100%股权的交易，其中包括：(1)向圣农实业发

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圣农食品 82.26%的股权；(2)向新圣

合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圣农食品 8.66%的股权；(3)向嘉

兴金台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圣农食品 2.84%的股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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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指 特定含义 

向福建德润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圣农食品 1.70%的股

权；(5)向宁波圣峰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圣农食品 1.70%

的股权；(6)向苏州天利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圣农食品

1.59%的股权；(7)向上海映雪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圣农

食品 0.68%的股权；(8)向沈阳中和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

圣农食品 0.57%的股权。 

标的资产、标的股权 指 

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圣农食品 100%的股权，其中包括：(1)

圣农实业持有的圣农食品 82.26%的股权；(2)新圣合持有的

圣农食品 8.66%的股权；(3)嘉兴金台持有的圣农食品 2.84%

的股权；(4)福建德润持有的圣农食品 1.70%的股权；(5)宁

波圣峰持有的圣农食品 1.70%的股权；(6)苏州天利持有的圣

农食品 1.59%的股权；(7)上海映雪持有的圣农食品 0.68%的

股权；(8)沈阳中和持有的圣农食品 0.57%的股权。 

交割 指 
圣农发展从交易对方取得圣农食品 100%的股权并完成相应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交割日、股权交割日 指 

圣农发展从交易对方取得圣农食品 100%的股权并完成相应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核发标的公司变更通知书或变更后的标的公司营业

执照核发之日为准） 

评估基准日 指 
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目的，对标的股权进行评估的评

估基准日，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过渡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2016年 12月 31 日）起至交割日止的期间 

交易完成日 指 

圣农发展因购买标的资产而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登记至交

易对方各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

立的股票账户之日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 
指 

圣农发展与交易对方、圣农食品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福建

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补充协议》 
指 

圣农发展与交易对方、圣农食品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福建

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 

《业绩承诺与补偿

协议》 
指 

圣农发展与圣农实业、新圣合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福建圣

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与补偿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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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指 特定含义 

《业绩承诺与补偿

协议的补充协议》 
指 

圣农发展与圣农实业、新圣合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福建圣

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与补偿协

议的补充协议》 

《重组报告书》 指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 

《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审计报告》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审字(2017)第

350ZA0299 号《审计报告》 

《备考合并财务报

表审阅报告》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专字(2017)第

350ZA0307 号《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2017

年 1-6 月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 

《评估报告》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7]第 761

号《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福建圣农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投资基金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中国证

监会令第 127 号） 

《信息披露通知》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

公司字[2007]128 号） 

《重组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2016

年修订）（中国证监会公告[2016]17 号）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 30 号） 

《非公开发行实施

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7 年修订）（中国

证监会公告[2017]5 号）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中国证监会令第

108 号）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反垄断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为 1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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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指 特定含义 

元、万元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人民币元、万元 

中国、境内、 

中国境内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就本法律意见书而言，不包括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中国境外、境外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以外的国家或地区 

香港、中国香港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光泽县工商局 指 光泽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中金公司、独立财务

顾问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指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本所 指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注：在本法律意见书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的情

况，系因在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一、本次重组方案概述 

 

根据圣农发展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本次重组方案、《重组报告书》以及圣农发展与交易对方、圣农食品签

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业绩承诺与补偿

协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等文件，本次重组方案的整体安排为

圣农发展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圣农食品 100%的股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

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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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重组的批准和授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圣农发展本次重组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如下： 

 

(一)圣农发展的批准和授权 

 

1、2017 年 4 月 12 日，圣农发展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

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说明》《关于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规定的相关标准的议案》《关于<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关于签

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业绩

承诺与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

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关于聘请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光泽县新圣合食品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关于暂不召开股东大

会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2、2017 年 5 月 22 日，圣农发展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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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履行法

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

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

性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

阅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定价的依据

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摊薄即期回

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

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3、2017 年 6 月 8 日，圣农发展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

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

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说明》《关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规定的相关标准的议案》《关

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

签订附生效条件的<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业绩承诺与补

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

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独立

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

议案》《关于批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

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

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

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福建

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光泽县新圣合食品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免于以要约方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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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二)股份认购方暨本次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1、圣农实业的批准和授权 

2017年 4月 10日，圣农实业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圣农实业将其所持有的

圣农食品 82.26%股权转让给圣农发展，同意圣农发展以向其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方式支付上述股权转让对价；同意圣农实业放弃对圣农食品其他股东向圣农发展

出让的圣农食品股权的优先受让权；同意圣农实业和圣农发展签署本次交易涉及

的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等全部法律

文件；同意授权圣农实业董事长傅芬芳女士全权决定及办理上述股权转让相关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相关配套文件内容，确定股权转让价

格、对价支付方式和条件，签署相关全部法律文件等。 

2、新圣合的批准和授权 

2017年 4月 10日，新圣合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决定，同意新圣合将其所

持有的圣农食品 8.66%股权转让给圣农发展，同意圣农发展以向其非公开发行股

份的方式支付上述股权转让对价；同意新圣合放弃对圣农食品其他股东向圣农发

展出让的圣农食品股权的优先受让权；同意新圣合和圣农发展签署本次交易涉及

的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等全部法律

文件；新圣合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决定及办理上述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确定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相关配套文件内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对价支

付方式和条件，签署相关全部法律文件等。 

3、嘉兴金台的批准和授权 

2017年 4月 10日，嘉兴金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决定，同意嘉兴金台将

其所持有的圣农食品 2.84%股权转让给圣农发展，同意圣农发展以向其非公开发

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上述股权转让对价；同意嘉兴金台放弃对圣农食品其他股东向

圣农发展出让的圣农食品股权的优先受让权；同意嘉兴金台和圣农发展签署本次

交易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等全部法律文件；嘉兴金台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决定及办理上述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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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相关配套文件内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对价支付方式和条件，

签署相关全部法律文件等。 

4、福建德润的批准和授权 

2017年 4月 10日，福建德润的原执行事务合伙人福建融诚吾阳股权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作出决定，同意福建德润将其所持有的圣农食品 1.70%股权转

让给圣农发展，同意圣农发展以向其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上述股权转让对

价；同意福建德润放弃对圣农食品其他股东向圣农发展出让的圣农食品股权的优

先受让权；同意福建德润和圣农发展签署本次交易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等全部法律文件；福建德润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决定及办理

上述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相关配套文件内

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对价支付方式和条件，签署相关全部法律文件等。 

2017年 5月 16日，福建融诚吾阳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与福建融诚

德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福建德润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福建融诚吾阳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所持有的

福建德润 1%的财产份额转让给福建融诚德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日，福

建德润的原合伙人与新合伙人福建融诚德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福建

德润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福建德润贰号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变更决定书》《福建德润贰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

协议书》等文件，同意上述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之事宜，并同意在上述合伙企

业财产份额转让后，福建融诚吾阳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不再作为福建德

润的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并变更为福建德润的有限合伙人，同意由福建

融诚德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福建德润的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 

因福建德润的合伙人情况发生了上述变更，福建德润的新执行事务合伙人福

建融诚德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7年 5月 19日签署了《福建德润贰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决定》，同意福建德

润将其所持有的圣农食品 1.70%股权转让给圣农发展，同意圣农发展以向其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上述股权转让对价；同意福建德润放弃对圣农食品其他股

东向圣农发展出让的圣农食品股权的优先受让权；同意福建德润和圣农发展签署

本次交易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等全部法律文件；福建

德润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决定及办理上述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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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相关配套文件内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对价支付方式和

条件，签署相关全部法律文件等。 

5、宁波圣峰的批准和授权 

2017年 4月 10日，宁波圣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决定，同意宁波圣峰将

其所持有的圣农食品 1.70%股权转让给圣农发展，同意圣农发展以向其非公开发

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上述股权转让对价；同意宁波圣峰放弃对圣农食品其他股东向

圣农发展出让的圣农食品股权的优先受让权；同意宁波圣峰和圣农发展签署本次

交易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等全部法律文件；宁波圣峰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决定及办理上述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

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相关配套文件内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对价支付方式和条件，

签署相关全部法律文件等。 

6、苏州天利的批准和授权 

2017年 4月 10日，苏州天利的股东作出决定，同意苏州天利将其所持有的

圣农食品 1.59%股权转让给圣农发展，同意圣农发展以向其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

式支付上述股权转让对价；同意苏州天利放弃对圣农食品其他股东向圣农发展出

让的圣农食品股权的优先受让权；同意苏州天利和圣农发展签署本次交易涉及的

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等全部法律文件；同意授权苏州天利的

执行董事全权决定及办理上述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上述股权

转让事宜相关配套文件内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对价支付方式和条件，签署相

关全部法律文件等。 

7、上海映雪的批准和授权 

2017年 4月 10日，上海映雪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决定，同意上海映雪将

其所持有的圣农食品 0.68%股权转让给圣农发展，同意圣农发展以向其非公开发

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上述股权转让对价；同意上海映雪放弃对圣农食品其他股东向

圣农发展出让的圣农食品股权的优先受让权；同意上海映雪和圣农发展签署本次

交易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等全部法律文件；上海映雪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决定及办理上述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

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相关配套文件内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对价支付方式和条件，

签署相关全部法律文件等。 

8、沈阳中和的批准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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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4月 10日，沈阳中和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作出决定，同意沈阳中和将

其所持有的圣农食品 0.57%股权转让给圣农发展，同意圣农发展以向其非公开发

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上述股权转让对价；同意沈阳中和放弃对圣农食品其他股东向

圣农发展出让的圣农食品股权的优先受让权；同意沈阳中和与圣农发展签署本次

交易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等全部法律文件；沈阳中和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决定及办理上述股权转让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

上述股权转让事宜相关配套文件内容，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对价支付方式和条件，

签署相关全部法律文件等。 

 

(三)标的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2017年 4月 11日，圣农食品召开股东会会议，同意圣农食品的全体股东将

其合计持有的圣农食品 100%股权计 23,100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圣农发展，转让价

格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

圣农食品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同意圣农发展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圣农食品的全体股东支付上述股权转

让对价；同意相互放弃对圣农食品其他股东向圣农发展转让的圣农食品股权的优

先受让权；同意圣农食品及其股东与圣农发展签署本次交易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等全部法律文件；同意就本

次交易及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事宜对圣农食品的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同意授权

圣农食品的董事长傅芬芳全权代表圣农食品申请和/或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相关的变更登记手续及其他所需的一切相关事宜。 

 

(四)商务部对本次交易的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意见 

 

2017年 9月 8日，圣农发展收到商务部反垄断局于 2017 年 9月 4日下发的

《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商反垄初审函[2017]第 238 号），通知内容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经初步审查，现决定，对福建圣农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福建圣农食品有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从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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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可以实施集中。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

律办理。” 

 

(五)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7年 10月 23日，圣农发展收到中国证监会于 2017年 10月 19日印发的

《关于核准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43号），对本次重组予以核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重组已经获得必要

的批准及授权，相关批准及授权是合法有效的，与本次重组有关的协议生效条件

均已成就，已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三、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本次重组方案，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圣农食品

100%股权，其中包括圣农实业持有的圣农食品 82.26%股权、新圣合持有的圣农

食品 8.66%股权、嘉兴金台持有的圣农食品 2.84%股权、福建德润持有的圣农食

品 1.70%股权、宁波圣峰持有的圣农食品 1.70%股权、苏州天利持有的圣农食品

1.59%股权、上海映雪持有的圣农食品 0.68%股权、沈阳中和持有的圣农食品

0.57%股权。 

经核查光泽县工商局核发的本次变更后的圣农食品的《营业执照》、光泽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圣农食品的股东名册及圣

农食品向圣农发展签发的《出资证明书》，交易对方已经将标的资产过户至圣农

发展名下，具体如下： 

2017 年 10 月 23 日，圣农食品在其股东名册上作出变更登记，将圣农发展

登记为持有其 100%股权的股东，上述变更后，交易对方均不再持有圣农食品的

股权，圣农食品的股权结构变更为：圣农发展持有圣农食品 100%股权。同日，

圣农食品向圣农发展签发《出资证明书》，确认圣农发展出资 23,100万元，持有

其 100%股权。随后圣农食品向光泽县工商局申请办理圣农食品 100%股权变更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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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至圣农发展名下的变更登记手续，2017 年 10 月 23 日，上述股权过户的变更

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圣农食品取得光泽县工商局核发的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723753111514J）。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圣农发展

已合法持有圣农食品 100%股权。 

 

四、本次重组的后续事项 

 

根据本次重组方案、《重组报告书》以及圣农发展与交易对方、圣农食品签

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业绩承诺与补

偿协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等文件，在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过户

手续办理完毕后，本次重组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包括： 

1、在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圣农发展应当就本次重组中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办理验资，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2、圣农发展尚需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 

3、圣农发展尚需就本次重组涉及的注册资本增加、公司章程修订等事宜向

主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4、圣农发展及本次重组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协议、

承诺事项； 

5、圣农发展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继续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圣农发展本次重组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发

行管理办法》《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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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农发展本次重组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及授权，相关批准及授权是合法有效的，

与本次重组有关的协议生效条件均已成就，已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本次重组标

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圣农发展已合法持有圣农食品 100%股权；圣农

发展在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尚需根据本次重组方案、《重组报告书》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等文件办理本次重组的验资

及股份登记、新增股份上市、变更登记、信息披露等事宜，本次重组相关后续事

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正本

伍份，副本若干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致书！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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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中国·福州                                       蔡钟山 

 

                                       经办律师：               

                                                     蒋  浩 

 

                                       经办律师：               

                                                     陈禄生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刘建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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